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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ＱＡ彙整表 

序

號 
問題內容 回應說明 

1 為什麼要成立教師專業審查會？ 

主管機關成立教師專業審查會（以下

簡稱專審會）係協助學校端處理教師

教學不力的案件，教育部建置專審會

專業人才資料庫，克服學校缺乏的法

律、調查跟輔導專業人員困境，專審

會將調查、輔導及結案報告提供給學

校教評會，加速處理不適任教師。 

2 
平時就要成立這個專審會嗎？還是說

有需要才成立? 

專審會是主管機關常設性之委員會，

委員任期為二年一聘。 

3 
專審會的功能和任務是什麼？與教評

會功能如何區分 

一、專審會主要任務為受理案件為教

師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 之案件、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提

交之案件。 

二、專審會受理教師法第十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案件，係因學校於認定

調查或輔導有困難時，向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由專審會協助不適

任教師調查及輔導機制。而專審

會在教師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任

務，係在補強教評會功能及協助

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學校教評

若未依法召開審議、復議或決議

違法，才會去啟動專審機制，由

專審會取代教評會功能，加速不

適任教師處理機制。 

4 

只有學校可以提出向專審會申請調查

或輔導嗎？學生、家長或團體組織可

以提出申請嗎？  

任何人得以向教師行為時所屬學校檢

舉，由學校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

下簡稱校事會議)，決議自行調查或或

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向主管機關申

請專審會調查。 

5 
學校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向專審會

提出不適任教師的申請？ 

專審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由校事

會議審議後，得決議由學校向主管機

關申請專審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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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教學不力有無認定標準 

參酌「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

教師應行注意事項」之附表所列「教

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情事認定參考基準表，另案研修教師

教學不力認定標準，以令函發布週

知，以提供學校參考。 

7 

專審會審議教師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案件，如對案件事實內容不明

時，如何處理 

專審會應自專審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

遴聘三人或五人，組成調查小組，進

行調查。 

8 

為什麼專審會的組成是全國或地方教

師組織推派之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  

一、教師法明定教評會組織，除兒少、

性平、體罰或霸凌事件外，有關

教師之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

分之一。專審會在審議教師教學

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依母法精

神，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二、專審會於審議教師法第二十六條

第二項時，有取代教評會功能，

其教師組織成員應參照教評會組

織訂定，爰本辦法於第三條第二

項增訂：「專審會審議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提交

之案件，涉及本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七款及第十款、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時，主管機

關應另行增聘教育學者、法律專

家或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擔

任委員，至教師會推派之代表人

數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為

止。」。 

9 
主管機關之專審會委員是否可以擔任

調查員或輔導員？ 

因為專審會委員需審議調查小組之調

查報告與輔導小組之輔導報告，爰專

審會委員不宜擔任調查員及輔導員，

倘專審會委員擔任調查員或輔導員應

迴避該案件之專審會審議。 

10 
同一案件之調查員可以同時擔任輔導

員嗎？ 

為避免角色衝突，並維持調查之公正

信及輔導之信賴感，爰明定同一案件

之調查員與輔導員，不得為同一人。 

11 若教師因心理狀況不能勝任教學工 一、專審會於學校申請輔導時，得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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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請問這些專審會成員裡面有精神

或心理專家嗎？ 

求主管機關提供醫療、心理、教

育之專家諮詢或其他必要之協

助。 

二、輔導員資格增加教育部培訓之輔

導專業人員，是類人員較有心理

諮商及輔導經驗，例如國教署建

置之教評會人才庫人員（其中有

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

心理師及社會工作師）或具輔導

專業實務工作者（例如：大專院

校諮商輔導系所專任教師、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具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或社工

師考照資格、長期從事學校輔導

工作）等。 

12 調查員資格為何？  

調查員必須要具備教學專業、調查知

能、瞭解學生事務工作及校園文化，

與不適任教師的法規瞭解。其資格如

下： 

一、曾任專任教師六年以上，且完成

教育部辦理之調查專業知能培訓

，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主管機關性平會、不適

任教師審議小組或專審會之委

員。 

（二）曾獲主管機關或全國教師會

頒發教學專業相關獎項。 

（三）曾任主管機關依法令所設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科中心及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中心

之研究教師、完成該學科或群

科專業知能培訓之種子教師，

或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二、教育部培訓之調查專業人員。 

13 輔導員的資格為何？  

輔導員必須要具備教學專業、輔導知

能及俱備心理輔導背景。本辦法於第

九條第一項規定專審會進行輔導自第

十二條人才庫之輔導員名單中遴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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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五人，組成輔導小組；輔導小組

之輔導員，應至少包括具有第十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資格各一人。輔

導資格如下： 

一、曾任專任教師六年以上，且完成

教育部辦理之輔導專業知能培訓

，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獲主管機關或全國教師會

頒發教學專業相關獎項。 

（二）曾任主管機關依法令所設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科中心及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中心

之研究教師、完成該學科或群

科專業知能培訓之種子教師，

或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二、教育部培訓之輔導專業人員。 

14 
同一案件經學校調查後，可以再申請

專審會調查嗎？ 

為避免重複調查，倘學校已調查完

畢，不能再申請專審會調查，本辦法

列為不受理條件。 

15 
同一案件經專審會調查後，可以退回

學校自行輔導？ 

同一案件經校事會議決議向主管機關

申請專審會調查，倘專審會調查、審

議後，認疑似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

工作事實，但有輔導改善之可能，即

由專審會接續輔導，不可以退回學校

自行輔導。 

16 
如果教師教學不力之問題重複發生，

可以一直再申請調查嗎？ 

為避免曾經輔導期輔導，並認定輔導

改善有成效之教師，三年內再犯有本

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不力或

不能勝任工作情形發生，爰明定專審

會得認定該類情形為無輔導改善之可

能情形。 

17 
如果教師教學不力之問題重複發生，

可以一直再申請輔導嗎？ 

倘教師曾經學校或專審會輔導，並經

認定輔導改善有成效後，三年內再

犯，再度申請專審會調查或輔導，應

認定為無輔導改善之可能；且為專審

會輔導不受理要件之一。 

18 
輔導期間，以二個月為原則，最長可

以延長到三個月，請問這三個月是累

一、輔導期間以二個月為原則，採連

續計算；必要時得延長，延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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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還是要連續？輔導期間，以二個

月為原則，最長可以延長到三個月，

可能會遇到寒暑假，沒有學生如何入

班觀察？ 

一次為限，延長期間不得逾一個

月。 

二、輔導小組之輔導方式多元，例如

召開輔導會議、入班觀察或以其

他適當方式，無須每日都入班觀

察，爰遇到寒暑假可以用其他方

式輔導之。 

19 

為何專審會處理教師法第十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案件時，教評會的通過門檻

為何將低為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

而第二十六條第二項主管機關逕行提

交轉審會審議之通過比率為何是依據

案件性質，以教評會原應經之委員出

席及表決比率？ 

一、目前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

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審議輔導報

告及調查報告為應經委員二分之

ㄧ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審議通過，現行注意事項

施行二年成效良好，爰維持原出

席及表決比率。 

二、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的問題為教評

會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

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時，應敘

明理由交回學校審議或復議；學

校如不作為，主管機關得敘明理

由逕行提交專審會審議，其用意

在取代教評會功能，加速不適任

教師處理機制，爰依據案件性

質，以教評會原應經之委員出席

及表決比率審議。 

20 

專審會審議教師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主管機關逕行提交調查報告的效力為

何？ 

專審會依本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主

管機關提交案件，規定審議時，係取

代教評會之調查及審議權限，專審會

審議決議視同教評會之決議。就其決

議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學校之

效力；關係機關或學校應依決議執行

，主管機關並應依法監督其確實執行

。 

21 
教師針對調查報告、輔導報告、結案

報告或專審會決議是否可以救濟？ 

調查報告、輔導報告、結案報告或專

審會決議，僅為學校或主管機關於作

成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決定前

之行政處置，教師應俟解聘、不續聘

、停聘或資遣決定作成後，才能救濟

。但教師對調查報告、輔導報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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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報告或專審會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

專審會決議有異議者，僅得於對解聘

、不續聘、停聘或資遣決定聲明不服

時，一併聲明之。 

22 
本辦法訂定前已受理之調查案或輔導

案件如何處理？ 

本辦法施行前，已組成調查小組或輔

導小組之案件，應處理至完成調查報

告或輔導報告後，依本辦法規定程序

繼續處理；其他案件自本辦法施行之

日起，應依本辦法規定程序處理。 

 




